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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讲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 01

【考点 11】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

1、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依据住所和居住时间两个标准，分为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

2、居民个人

（1）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公历 1月 1日至 12 月 31日）在中国境内居住累

计满 183 天的个人，为居民个人。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法律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2）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

（3）无住所个人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累计居住天数，按照个人在中国境内累计停留的天数计算。在

中国境内停留的当天满 24小时的，计入中国境内居住天数，在中国境内停留的当天不足 24 小时的，不计

入中国境内居住天数。

3、非居民个人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不满 183 天的个人，为非

居民个人。非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依照法律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表 5-5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居民个人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
在境内居住

≥183 天 居民个人

＜183 天 非居民个人

在境内不居住 非居民个人

4、境内所得的界定

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下列所得，不论支付地点是否在中国境内，均为来源于中国境

内的所得：

（1）因任职、受雇、履约等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取得的所得；

（2）将财产出租给承租人在中国境内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3）许可各种特许权在中国境内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4）转让中国境内的不动产等财产或者在中国境内转让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

（5）从中国境内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以及居民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5、境外所得的界定（2022 年新增）

与境内所得界定刚好相反，与境内没有任何关系。例如，转让对中国境外企业以及其他组织投资形成的权

益性资产，该权益性资产被转让前 3年（连续 36 个月）内的任一时间，被投资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资产公允

价值 50%以上直接或间接来自于中国境内不动产，则取得的所得界定为中国境内所得。

【例题 1·多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个人所得中，不论支付地点是否在境内，均为

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有（ ）。（2017 年）

A.转让境内房产取得的所得 B.许可专利权在境内使用取得的所得

C.因任职在境内提供劳务取得的所得 D.将财产出租给承租人在境内使用取得的所得

【答案】ABCD

【考点 12】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



老会计-用心传递温度

第 2 页 共 17 页

1、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

（1）工资、薪金所得；

（2）劳务报酬所得；

（3）稿酬所得；

（4）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5）经营所得；

（6）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7）财产租赁所得；

（8）财产转让所得；

（9）偶然所得。

2、综合所得

（1）居民个人取得第（1）项至第（4）项所得（以下称“综合所得”），按纳税年度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

（2）非居民个人取得第（1）项至第（4）项所得，按月或者按次分项计算个人所得税。

3、分类所得

纳税人（包括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取得第（5）项至第（9）项所得，分别计算个人所得税。

【例题 1·多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居民个人综合所得的有（ ）。

（2019 年）

A.工资、薪金所得 B.财产租赁所得

C.劳务报酬所得 D.财产转让所得

【答案】AC

【考点 13】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

1、综合所得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四项。居民个人取得综合

所得，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有扣缴义务人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按次预扣预缴税款；需要办理汇算

清缴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 3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内办理汇算清缴。

2、应纳税所得额

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 6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

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应纳税额=（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费用 6万元-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3、收入额

（1）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减除 20%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

（2）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 70%计算。

4、专项扣除

专项扣除包括居民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的范围和标准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

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三险一金）。

5、专项附加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支出。

6、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包括个人缴付符合国家规定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购买符合国家规定的商业

健康保险、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支出，以及国务院规定可以扣除的其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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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1】对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当年（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

税前扣除，扣除限额为 2400 元/年（200 元/月）。

【解释 2】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以居民个人一个纳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限额；一个纳税年度扣除不完的，不结转以后年度扣除。

7、税率

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适用 3%～45%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

表 5-6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综合所得适用）

级

数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36000 元的 3 0

2 超过 36000 元至 144000 元的部分 10 2520

3 超过 144000 元至 300000 元的部分 20 16920

4 超过 300000 元至 420000 元的部分 25 31920

5 超过 420000 元至 660000 元的部分 30 52920

6 超过 660000 元至 960000 元的部分 35 85920

7 超过 960000 元的部分 45 181920

【考点 14】专项附加扣除

1、子女教育

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解释】受教育子女的父母可以选择分别按扣除标准的 50%扣除，也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按扣除标准的 100%

扣除。

2、继续教育

（1）纳税人本人接受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学历（学位）教育期间按照每月 400 元定额扣除，

同一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扣除期限不得超过 48个月。

（2）纳税人本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取得相关证

书的当年，按照 3600 元定额扣除。

3、大病医疗

一个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发生的与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支出，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累计超过 15000

元的部分，由纳税人在办理年度汇算清缴时，在 80000 元限额内据实扣除。

4、住房贷款利息

纳税人本人或者配偶单独或者共同使用商业银行或者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者其配偶购买中国

境内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实际发生贷款利息的年度，按照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 240 个月。

5、住房租金

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可以按照以下标准定额扣除：

（1）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 1500 元；除

第（1）项所列城市以外，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 100 万的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 1100 元；市辖区户籍人口

不超过 100 万的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 800 元。

6、赡养老人

纳税人赡养一位及以上被赡养人的赡养支出，统一按照以下标准定额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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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的，按照每月 2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2）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的，由其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 2000 元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

月 1000 元。

【案例】中国境内甲公司职工李某 2019 年全年取得工资、薪金收入 170000 元，劳务报酬所得 100000 元，

稿酬所得 50000 元。当地规定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比例为：基本养老保险 8%，基本医疗保险

2%，失业保险 0.5%，住房公积金 12%。社保部门核定的李某 2019 年社会保险费的缴费工资基数为 10000 元。

李某正在偿还首套住房贷款及利息，李某的独生子正就读大学 3年级；李某父母均已年过 60 岁（李某为独

生女）。李某夫妻约定由李某扣除住房贷款利息和子女教育支出。

要求：计算李某 2019 年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

【答案】

（1）年度收入额=170000+100000×（1-20%）+50000×（1-20%）×70%=278000（元）

（2）全年减除费用 60000 元

（3）专项扣除=10000×（8%+2%+0.5%+12%)×12=27000（元）

（4）专项附加扣除

①子女教育支出每年扣除 12000 元；

②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每年扣除 12000 元；

③赡养老人支出每年扣除 24000 元；

④专项附加扣除合计=12000+12000+24000=48000（元）

（5）应纳税所得额=278000-60000-27000-48000=143000（元）

（6）应纳个人所得税额=143000×10%-2520=11780（元）

【考点 15】工资、薪金所得

1、工资、薪金所得的界定

（1）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

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

（2）下列不属于工资、薪金性质的补贴、津贴，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①独生子女补贴；

②托儿补助费；

③差旅费津贴、误餐补助；

④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未纳入基本工资总额的补贴、津贴差额和家属成员的副食补贴。

（3）退休人员再任职取得的收入，在减除按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标准后，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缴纳

个人所得税。

（4）离退休人员除按规定领取离退休工资或者养老金外，另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各类补贴、奖金、实物，

不属于免税项目，应在减除费用扣除标准后，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5）出租汽车经营单位对出租车驾驶员采取单车承包或者承租方式运营，出租车驾驶员从事客货运营取得

的收入，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例题 1·单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应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是（ ）。

A.托儿补助费

B.独生子女补贴

C.离退休人员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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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差旅费津贴

【答案】C

【例题 2·单选题】出租汽车经营单位对出租车驾驶员采取单车承包经营或者承租方式运营，出租车驾驶

员从事客运取得的收入，适用的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项目是（ ）。

A.财产转让所得 B.工资、薪金所得

C.财产租赁所得 D.经营所得

【答案】B

2、工资、薪金所得的预扣预缴

扣缴义务人向居民个人支付工资、薪金所得时，应当按照累计预扣法计算预扣税款，并按月办理全员全额

扣缴申报。

累计预扣法，是指扣缴义务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预扣预缴税款时，以纳税人在本单位截至当前月份工资、

薪金所得累计收入减除累计免税收入、累计减除费用、累计专项扣除、累计专项附加扣除和累计依法确定

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累计应预扣预缴税额，再减除累计减免税额和累

计已预扣预缴税额，其余额为本期应预扣预缴税额。余额为负值时，暂不退税。纳税年度终了后余额仍为

负值时，由纳税人通过办理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案例】中国境内甲公司职工李某 2019 年前 3个月每月取得工资、薪金收入均为 12000 元，当地规定的社

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比例为：基本养老保险 8%，基本医疗保险 2%，失业保险 0.5%，住房公积金

12%。社保部门核定的李某 2019 年社会保险费的缴费工资基数为 10000 元。李某前 2个月累计已预扣预缴

个人所得税税额 200 元。

要求：计算李某 3月份应预扣预缴的个人所得税税额（不考虑专项附加扣除等其他因素）。

【答案】

（1）前 3个月累计收入=12000×3=36000（元）

（2）前 3个月累计减除费用=5000×3=15000（元）

（3）前 3个月累计专项扣除=10000×（8%+2%+0.5%+12%)×3=6750（元）

（4）前 3个月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36000-15000-6750=14250（元）

（5）3 月份应预扣预缴税额=14250×3%-200=227.5（元）

表 5-7 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

（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适用）

级数 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预扣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36000 元的部分 3 0

2 超过 36000 元至 144000 元的部分 10 2520

3 超过 144000 元至 300000 元的部分 20 16920

4 超过 300000 元至 420000 元的部分 25 31920

5 超过 420000 元至 660000 元的部分 30 52920

6 超过 660000 元至 960000 元的部分 35 85920

7 超过 960000 元的部分 45 181920

【考点 16】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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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务报酬所得的界定

（1）劳务报酬所得，是指个人从事劳务取得的所得，包括从事设计、装潢、安装、制图、化验、测试、医

疗、法律、会计、咨询、讲学、翻译、审稿、书画、雕刻、影视、录音、录像、演出、表演、广告、展览、

技术服务、介绍服务、经纪服务、代办服务以及其他劳务取得的所得。

（2）个人兼职取得的收入，应按照“劳务报酬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3）律师以个人名义再聘请其他人员为其工作而支付的报酬，应由该律师按“劳务报酬所得”项目负责扣

缴个人所得税。

【解释】如何区分“劳务报酬所得”和“工资、薪金所得”？主要看是否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如果某教师从其任职学校取得的工资，属于“工资、薪金所得”；如果该教师在其他培训机构授课取得的

收入，属于“劳务报酬所得”。

【例题 1·多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个人取得的下列收入中，应按照“劳务报酬所得”

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有（ ）。（2018 年）

A.某职员取得的本单位优秀员工奖金 B.某高校教师从其任职学校领取的工资

C.某工程师从非雇佣企业取得的咨询收入 D.某经济学家从非雇佣企业取得的讲学收入

【答案】CD

【解析】属于雇佣关系的为工资、薪金所得（选项 AB），属于非雇佣关系的为劳务报酬所得（选项 CD）。

2、稿酬所得的界定

（1）稿酬所得，是指个人因其作品以图书、报刊形式出版、发表而取得的所得，作品包括文学作品、书画

作品、摄影作品，以及其他作品。

（2）作者去世后，财产继承人取得的遗作稿酬，应征收个人所得税。

【例题 1·单选题】大学教授张某取得的下列收入中，应按“稿酬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是（ ）。

（2015 年）

A.作品参展收入 B.出版书画作品收入

C.学术报告收入 D.审稿收入

【答案】B

3、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界定

（1）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是指个人提供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非专利技术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取

得的所得。提供著作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所得，不包括稿酬所得。

（2）作者将自己的文字作品手稿原件或者复印件公开拍卖取得的所得，按照“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项目缴

纳个人所得税。

（3）个人取得专利赔偿所得，按照“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4）对于剧本作者从电影、电视剧的制作单位取得的剧本使用费，不再区分剧本的使用方是否为其任职单

位，统一按“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4、综合所得的预扣预缴

扣缴义务人向居民个人支付工资薪金所得时，应当按照累计预扣法计算预扣税款，并按月办理全员全额扣

缴申报。2021 年 1 月 1 日起，全年工资薪金收入不超过 6 万元的居民个人，暂不预扣预缴（2022 年新增）

扣缴义务人向居民个人支付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按次或者按月预扣预缴个人所

得税。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属于一次性收入的，以取得该项收入为一次；属于

同一项目连续性收入的，以 1 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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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额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减除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其中，稿酬

所得的收入额减按 70%计算。

（2）减除费用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 4000 元的，减除费用按 800 元计算；每次收

入 4000 元以上的，减除费用按 20%计算。

（3）应纳税所得额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为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4）预扣率

劳务报酬所得适用 20%～40%的超额累进预扣率，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适用 20%的比例预扣率。

劳务报酬所得应预扣预缴税额=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预扣率-速算扣除数

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应预扣预缴税额=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20%

（5）2020 年 7 月 1日起，正在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学生因实习取得的劳务报酬，扣缴义务人可按照累

计预扣法计算并预扣预缴税款。（2022 年新增）

【案例 1】张某 2019 年 4 月取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3000 元，应预扣预缴税额=（3000-800）×20%=440（元）。

【案例 2】张某 2019 年 4月取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50000 元，应预扣预缴税额=50000×（1-20%）×20%=8000

（元）。

表 5-8 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

（居民个人劳务报酬所得预扣预缴适用）

级数 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预扣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20000 元的部分 20 0

2 超过 20000 元至 50000 元的部分 30 2000

3 超过 50000 元的部分 40 7000

第 20 讲 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 02

【考点 17】财产租赁所得

1、范围界定

财产租赁所得，是指个人出租不动产、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而取得的所得。

2、计征方法

以 1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按次征收。

3、税率

（1）基本税率为 20%。

（2）对个人出租住房取得的所得暂减按 1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例题 1·单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暂减按 1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是

（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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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周某出租机动车取得的所得 B.夏某出租住房取得的所得

C.林某出租商铺取得的所得 D.刘某出租电子设备取得的所得

【答案】B

4、应纳税额的计算

（1）每次（月）收入不超过 4000 元的

应纳税额= [每次（月）收入额（不含增值税）-财产租赁过程中缴纳的税费-由纳税人负担的租赁财产实际

开支的修缮费用（800 元为限）-800 元] ×20%（或者 10%）

（2）每次（月）收入在 4000 元以上的

应纳税额= [每次（月）收入额（不含增值税）-财产租赁过程中缴纳的税费-由纳税人负担的租赁财产实际

开支的修缮费用（800 元为限）] ×（1-20%）×20%（或者 10%）

【解释 1】个人出租住房时应缴纳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房产税和个人所得税。个人出

租住房的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不含增值税，计算房屋出租所得时可扣除的税费不包括本次出租住房时缴纳

的增值税。

【解释 2】当月的修缮费用超过 800 元的，当月最多扣除 800 元，超过部分在以后月份扣除。

【案例】张某按市场价格出租住房，2019 年 10 月取得租金收入 3000 元（不含增值税），缴纳的可以税前

扣除的税费合计为 120 元，修缮费用 300 元，均取得合法票据。张某当月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3000-120-300-800）×10%=178（元）。

【例题 1·单选题】2017 年 9 月，王某出租自有住房取得租金收入 6000 元（不含增值税），房屋租赁过程

中缴纳的可以税前扣除的相关税费 240 元，支付该房屋修缮费 1000 元。已知个人出租住房个人所得税税率

暂减按 10%，每次收入 4000 元以上的，减除 20%的费用。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王某当月出租

住房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税额的下列计算中，正确的是（ ）。（2018 年）

A.（6000-240-800）×10%=496（元）

B.（6000-240-1000）×10%= 476（元）

C.（6000-240-1000）×（1-20%）×10%=380.8（元）

D.（6000-240-800）×（1-20%）×10%=396.8（元）

【答案】D

【例题 2·单选题】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以 1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的是

（ ）。（2019 年）

A.偶然所得 B.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C.财产租赁所得 D.财产转让所得

【答案】C

5、房屋转租

（1）个人取得的房屋转租收入，应按“财产租赁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2）个人转租房屋的，其向房屋出租方支付的租金及增值税额，在计算转租所得时准予扣除。

【考点 18】财产转让所得

1、财产转让所得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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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转让所得，是指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不动产、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

他财产取得的所得。

2、计税依据

财产转让所得，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应纳税额=（收入总额-财产原值-合理费用）×20%

3、特殊规定

（1）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属于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同时发生。对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的

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2）个人通过网络收购玩家的虚拟货币，加价后向他人出售取得的收入，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计

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考点 19】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偶然所得

1、范围界定

（1）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是指个人拥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2）偶然所得，是指个人得奖、中奖、中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

2、按次计征

（1）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支付利息、股息、红利时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2）偶然所得以每次取得该项收入为一次。

3、计税依据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偶然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为计税依据，没有扣除的问题。

应纳税额=每次收入额×20%

4、特殊规定

（1）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个人购买福利彩票、体育彩票，一次中奖收入在 1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超过 1万元的，

全额按照“偶然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3）个人取得单张有奖发票奖金所得不超过 800 元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超过 800 元的，全额按照“偶

然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4）企业对累积消费达到一定额度的顾客，给予额外抽奖机会，个人的获奖所得，按照“偶然所得”项目，

全额缴纳个人所得税。

（5）个人为单位或者他人提供担保获得收入，按照“偶然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2020 年新

增）

（6）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他人的，受赠人因无偿受赠房屋取得的受赠收入，按照“偶然所

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2020 年新增）

（7）企业在业务宣传、广告等活动中，随机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包括网络红包），以及企业在

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包括网络红包），个人取得的礼品收

入，按照“偶然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企业赠送的具有价格折扣或者折让性质的消费券、代

金券、抵用券、优惠券等礼品除外。（2020 年新增）

【例题 1·单选题】周某购买体育彩票中奖奖金 30000 元。周某领奖时支付食宿费 400 元。已知偶然所得

个人所得税税率为 20%。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计算周某中奖奖金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税额

的算式中，正确的是（ ）。（2019 年）

A.（30000-400）×20% B.（30000-400）×（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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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0000×20% D. 30000×（1-20%）×20%

【答案】C

【考点 20】个人转让房屋

1、对个人转让自用 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先购买后转让

个人转让房屋的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不含增值税，其取得房屋时所支付价款中包含的增值税计入财产原值，

计算转让所得时可扣除的税费不包括本次转让缴纳的增值税。

【相关链接】个人出租住房的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不含增值税，计算房屋出租所得时可扣除的税费不包括

本次出租缴纳的增值税。

【例题 1·单选题】张某转让房屋取得收入 160 万元（不含增值税），该房屋买入时的价格为 120 万元（含

增值税），发生的合理税费为 0.5 万元（不包括本次转让缴纳的增值税）。已知财产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

税率为 20%。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计算张某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税额的算式中，正确的是

（ ）。（2019 年）

A.（160-0.5）×20% B. 160×（1-20%）×20%

C.（160-120）×20% D.（160-120-0.5）×20%

【答案】D

3、先受赠后转让

受赠人转让受赠房屋的，以其转让受赠房屋的收入减除原捐赠人取得该房屋的实际购置成本以及赠与和转

让过程中受赠人支付的相关税费后的余额，为受赠人的应纳税所得额，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

【考点 21】股权转让所得

1、上市公司

（1）非限售股

个人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转让从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

得税。

（2）限售股

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取得的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应纳税额=（限售股转让收入-限售股原值-合理税费）×20%

2、新三板挂牌公司

（1）原始股

个人转让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公司原始股取得的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适

用 20%的比例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2）非原始股

个人转让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公司非原始股取得的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3、普通公司

个人将投资于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或者组织（不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股权或者股份，转让

给其他个人或者法人的行为，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适用 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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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22】股息红利所得的特殊规定

1、上市公司

（1）非限售股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

①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

个人所得税。

②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

得税。

③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限售股

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2、新三板挂牌公司

自 2019 年 7 月 1日起至 2024 年 6 月 30日，个人持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的股票：

（1）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

征个人所得税

（2）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3）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对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3、普通公司

个人从普通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以每次收入额全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表 5-9 上市公司股票转让所得 VS股息红利所得

非限售股 限售股

股票转让所得 暂不征收 (限售股转让收入-限售股原值-合理税费）×

20%

股息红利所得

≤1个月 全额

解禁前：减按 50%1 个月＜Ｘ≤1年 减按 50%

＞1 年 暂免

【考点 23】捐赠

1、部分扣除

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国家机关向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捐

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 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国务院规定对公益慈

善事业捐赠实行全额税前扣除的，从其规定。

2、全额扣除

（1）个人通过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农村义务教育的捐赠，准予在税前全额扣除。

（2）个人通过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红十字事业的捐赠，准予在税前全额扣除。

（3）个人通过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对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包括新建）的捐赠，准予在税前全

额扣除。

（4）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个人通过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向福利性、非营利性老

年服务机构的捐赠，符合相关条件的，准予在税前全额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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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个人通过宋庆龄基金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等单位用于公益

救济性的捐赠，符合相关条件的，准予在税前全额扣除。

3、不得扣除

个人直接向受赠人的捐赠不得在税前扣除。

【例题 1·多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个人发生的下列捐赠支出中，准予税前全额扣除的

有（ ）。（2014 年）

A.通过非营利社会团体向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的捐赠

B.通过非营利社会团体向农村义务教育的捐赠

C.通过国家机关向贫困地区的捐赠

D.直接向贫困地区的捐赠

【答案】AB

【例题 2·单选题】2019 年 3 月张某购买福利彩票取得一次中奖收入 20000 元，将其中 5000 元通过国家机

关向农村义务教育捐赠。已知偶然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为 20%，张某中奖收入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税额的下

列计算中，正确的是（ ）。（2019 年）

A.（20000-5000）×20%=3000（元）

B. 20000×20%=4000（元）

C. 20000÷（1-20%）×20%=5000（元）

D.（20000-5000）÷（1-20%）×20%=3750（元）

【答案】A

【解析】（1）福利彩票一次中奖收入超过 1万元的，应全额征收个人所得税；（2）个人通过非营利的社

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农村义务教育的捐赠，准予在税前全额扣除，张某应缴纳个人所得税=（20000-5000）

×20%=3000（元）。

【考点 24】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1、免税项目

（1）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

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

（2）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3）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如按照国务院规定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院士津贴）。

（4）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

（5）保险赔款。

（6）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退役金。

（7）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费、基本养老金或者退休费、离休费、离休生活补

助费。

（8）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免税的各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外交代表、领事官员和其他人员的所得。

（9）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免税的所得。

2、减税项目

（1）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的所得。

（2）因自然灾害遭受重大损失的。

3、其他免税和暂免征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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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缴费比例或者办法实际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

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免征个人所得税；个人按照国家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缴费比例或者办法实际

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允许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解释】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超过规定的比例和标准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

应将超过部分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

（2）个人领取原提存的住房公积金、基本养老保险金、基本医疗保险金以及失业保险金，免予征收个人所

得税。

（3）对工伤职工及其近亲属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取得的工伤保险待遇，免征个人所得税。

（4）对被拆迁人按照国家有关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取得的拆迁补偿款，免征个人所得税。

（5）个人举报、协查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而获得的奖金，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6）因企业被依法宣告破产，企业职工从该破产企业取得的一次性安置费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7）房屋赠与

以下情形的房屋产权无偿赠与，对双方当事人均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①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

姐妹；

②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对其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

③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依法取得房屋产权的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

（8）赠品

企业在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过程中向个人赠送礼品，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①企业通过价格折扣、折让方式向个人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

②企业在向个人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同时给予赠品，如通信企业对个人购买手机赠话费、入网

费，或者购话费赠手机等；

③企业对累积消费达到一定额度的个人按消费积分反馈礼品。

（9）个人因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包括用人单位发放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

费和其他补助费用），在当地上年职工年平均工资 3 倍数额以内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超过 3 倍数额

的部分，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

【例题 1·单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情形中，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是（ ）。（2017

年）

A.王某将房屋无偿赠与其子

B.杨某将房屋无偿赠与其外孙女

C.赵某转让无偿受赠的商铺

D.张某转让自用达 5年以上且是唯一家庭生活用房

【答案】C

【解析】（1）选项 AB：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配偶、父母、子女、祖父 母、外祖父母、孙

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的，不征收个人所得税；（2）选项 C：应按“财产转让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

人所得税。

【例题 2·单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不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是（ ）。（2018

年）

A.个人转让著作权所得 B.国家规定的福利费

C.保险赔款 D.退休工资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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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选项 A：个人转让著作权，免征增值税，但不免征个人所得税。

【例题 3·单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情形中，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是（ ）。（2019

年）

A.陈某取得所在公司发放的销售业绩奖金

B.杨某获得县教育部门颁发的教育方面的奖金

C.王某获得省政府颁发的科学方面的奖金

D.李某取得所在单位发放的年终奖

【答案】C

【考点 25】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

1、纳税申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应当依法办理纳税申报：

（1）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

（2）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

（3）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

（4）取得境外所得；

（5）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

（6）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7）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2、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情形

（1）在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综合所得，且综合所得年收入额减去专项扣除的余额超过 6万元。

（2）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中一项或者多项所得，且综合所得年收入额减去专

项扣除的余额超过 6万元。

（3）纳税年度内预缴税额低于应纳税额的。

（4）纳税人申请退税。

3、扣缴义务人

（1）个人所得税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

（2）税务机关对扣缴义务人按照所扣缴的税款，付给 2%的手续费。

【考点 26】经营所得

1、经营所得的界定

（1）个体工商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境

内注册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生产、经营的所得；

（2）个人依法从事办学、医疗、咨询以及其他有偿服务活动取得的所得；

（3）个人对企业、事业单位承包经营、承租经营以及转包、转租取得的所得；

（4）个人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

【例题 1·单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不属于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是（ ）。

（2018 年）

A.合伙企业中的自然人合伙人 B.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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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个体工商户 D.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

【答案】B

【解析】选项 B：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属于法人企业，应缴纳企业所得税。

2、纳税期限

纳税人取得经营所得，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月度或者季度终了后 15 日内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

申报表，并预缴税款；在取得所得的次年 3月 31 日前办理汇算清缴。

【相关链接】企业所得税按年计征，分月或者分季预缴，年终汇算清缴，多退少补。企业应当自年度终了

之日起 5 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并汇算清缴，结清应缴应退税款。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

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2022 年新增）

3、应纳税额

（1）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2）经营所得适用 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3）应纳税额=（全年收入总额-成本、费用、税金、损失以及以前年度亏损）×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解释】取得经营所得的个人，没有综合所得的，计算其每一纳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当减除费用

6万元、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及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在办理汇算清缴时扣除。（2020

年新增）

4、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的具体规定

（1）工资、薪金支出

①个体工商户实际支付给从业人员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

②个体工商户业主的工资、薪金支出不得税前扣除。

（2）三项经费

个体工商户向当地工会组织拨缴的工会经费、实际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分别在工资、

薪金总额的 2%、14%、2.5%的标准内据实扣除。

（3）业务招待费

个体工商户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

销售（营业）收入的 5‰。

（4）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个体工商户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与其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

收入 15%的部分，可以据实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例题 1·单选题】个体工商户张某 2016 年度取得营业收入 200 万元，当年发生业务宣传费 25 万元，上

年度结转未扣除的业务宣传费 15万元。已知业务宣传费不超过当年营业收入 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

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个体工商户张某在计算当年个人所得税应纳税 所得额时，允许扣除

的业务宣传费金额为（ ）万元。（2017 年）

A.30 B.25 C.40 D.15

【答案】A

【解析】（1）业务宣传费税前扣除限额=200×15%=30（万元）；（2）2016 年度待扣金额=本年度发生额+

以前年度结转额=25+15=40（万元），超过了税前扣除限额，2016 年度税前准予扣除的业务宣传费金额为

30 万元。

（5）借款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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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合理的不需要资本化的借款费用，准予扣除。

（6）利息支出

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下列利息支出，准予扣除：

①向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

②向非金融企业和个人借款的利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

（7）个体工商户按照规定缴纳的摊位费、行政性收费、协会会费等，按实际发生数额扣除。

（8）个体工商户发生的合理的劳动保护支出，准予扣除。

（9）税金

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除“个人所得税和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附加，准予

在税前扣除。

（10）保险支出

①个体工商户按照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范围和标准为其业主和从业人员缴纳的基

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准予扣除。

②个体工商户为从业人员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分别在不超过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5%标

准内的部分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

③个体工商户业主本人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以当地（地级市）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

的 3倍为计算基数，分别在不超过该计算基数 5%标准内的部分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

④除个体工商户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特殊工种从业人员支付的人身安全保险费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

定可以扣除的其他商业保险费外，个体工商户业主本人或者为从业人员支付的商业保险费，不得扣除。

⑤个体工商户参加财产保险，按照规定缴纳的保险费，准予扣除。

（11）捐赠支出

①个体工商户直接对受益人的捐赠不得扣除。

②个体工商户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于《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的公益

事业的捐赠，捐赠额不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 30%的部分，可以据实扣除。

（12）研发费用

个体工商户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开发费用，以及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而购置单

台价值在 10 万元以下的测试仪器和试验性装置的购置费准予直接扣除；单台价值在 10 万元以上（含 10

万元）的测试仪器和试验性装置，按固定资产管理，不得在当期直接扣除。

（13）税前不得扣除的支出

①个人所得税税款；

②税收滞纳金；

③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④不符合扣除规定的捐赠支出；

⑤赞助支出；

⑥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支出；

⑦与取得生产经营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

⑧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准扣除的支出。

（14）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分别核算生产经营费用和个人、家庭费用。对于生产经营与个人、

家庭生活混用难以分清的费用，其 40%视为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费用，准予扣除。

（15）个体工商户代其从业人员或者他人负担的税款，不得税前扣除。

【例题 1·单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在计算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应纳税所

得额时，可以从其收入总额中减除的是（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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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税收滞纳金 B.非广告性赞助支出

C.个人所得税税款 D.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

【答案】D

【例题 2·单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在计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

个体工商户不得税前扣除的是（ ）。（2019 年）

A.实际合理支出的员工工资 B.代他人负担的税款

C.特殊工种从业人员的人身保险费 D.合理的劳动保护支出

【答案】B

【例题 3·单选题】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纳税人取得经营所得，应在取得所得的次年一定日

期前办理汇算清缴。该日期为（ ）。（2019 年）

A.5 月 31 日 B.6 月 30日 C.3 月 31 日 D.4 月 15 日

【答案】C


